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1号   
 罪犯刘中原，男，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河南省淮阳县人，因抢劫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以（2008）平刑初字第7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民事赔偿人民币10500元。原告人及该犯、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作出（2009）豫法刑四终字第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八日作出（2010）刑一复82420273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刘中原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民事赔偿人民币10500元。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八月六日起至。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八月六日起）；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止）；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十一次，分别为：2020年9月表扬一次、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6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良好、2020下优秀、2021上优秀、2021下一般、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中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2号   
罪犯高新民，男，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郑市，因犯诈骗、强迫交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经河南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以（2018）豫0192刑初166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一十万元，退赔被害单位人民币1440000元，与同犯共同退赔被害单位人民币4345533.20元。本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出（2018）豫01刑终9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九月十二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例行试验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3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新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3号   
罪犯朱小康，男，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因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八日以（2009）南刑二初字第58号刑事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起，于二〇一〇年一月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十八年六个月（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九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榨泥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09月表扬一次、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小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4号   
罪犯金占辉，男，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因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九日以（2010）平刑初字第90号刑事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八日以（2011）豫法刑三复字第00007号刑事裁定，核准死刑，缓刑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六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装出窑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3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2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金占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5号   
罪犯杜涛，男，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因故意杀人、抢劫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三月三十日以（2007）信刑初字第09号刑事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2000元。因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以（2010）信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六年，与前判因犯故意杀人、抢劫罪所判处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一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〇年二月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止）；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施釉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杜涛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6号   
罪犯杨龙飞，男，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邓州市，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以（2018）豫1381刑初1083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二万三千元，违法所得4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施釉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9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1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龙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7号   
罪犯甄广飞，男，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因诈骗罪经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以（2021）豫1103刑初12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六万元，责令共同退赔33272元。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十一月十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修坯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甄广飞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8号   
罪犯寇西锋，男，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淅川县，因强迫交易罪经河南省宝丰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以（2021）豫0421刑初306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一月十七日以（2021）豫04刑终52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六月三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包装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寇西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09号   
罪犯徐俊涛，男，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三十日以（2022）豫1603刑初480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7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十二月六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榨泥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徐俊涛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0号   
罪犯李卓洋，男，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因诈骗罪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23）豫1003刑初385号刑事判决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被告人李卓洋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球磨配料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卓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2号

罪犯王峰，男，一九九二年五月十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河南省镇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作出（2015）镇刑初字第47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峰犯抢劫、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000元，退赔被害人王巧人民币1000元。被告人王峰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16）豫13刑终11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年9月14日因涉嫌盗窃罪被解回重审。河南省社旗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四月五日作出（2017）豫1327刑初13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与原判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罚金人民币12000元合并，总和有期徒刑十一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14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4000元。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最近一年内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基本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6次，共扣16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0年6月表扬一次，2020年10月表扬一次，2021年2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良好、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附：罪犯王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3号

罪犯余守广，男，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潢川县，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作出（2020）豫0108刑初5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余守广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朱建忠人民币100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八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监督岗劳动岗位，较好履行监督岗职责，努力完成岗位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余守广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余守广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4号

罪犯吴自淮，男，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作出（2008）济中刑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自淮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吴自淮及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一日作出（2008）豫法刑二终字第02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1月23日因涉嫌盗窃罪被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济源分院提起公诉。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10）济中刑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自淮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与前罪判处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进行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一月九日起，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豫北监狱执行，于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六年九月二日减刑一年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自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吴自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5号

罪犯刘民强，男，一九九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作出（2011）平刑初字第5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民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李建伟、刘庆枝丧葬费15151.5元（含先期赔偿的人民币10000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三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02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月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仓库保管员劳动岗位，较好履行岗位职责，努力完成岗位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民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刘民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6号

罪犯郑小彬，男，一九七一年四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出（2007）平刑初字第4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小彬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作出（2007）豫法刑一复字第083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月十六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二月三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二月二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减刑一年九个月；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十一个月；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监督岗劳动岗位，能履行监督岗职责，完成岗位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14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优秀、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小彬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郑小彬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7号

罪犯张彦强，男，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2016）豫15刑初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彦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河南省信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作出（2018）豫刑终9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维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刑初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一项以及第二项中对被告人张彦强的定罪部分；二、撤销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15刑初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的第二项中对被告人张彦强的量刑部分及第三项；三、被告人张彦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四、被告人张玉国、张彦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胡庆心、曹新芳、胡斌、胡雪礼、裴子慧经济损失人民币204000元（含已支付的4000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六月八日起，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日调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基本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4次，共扣1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彦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张彦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8号

罪犯刘世江，男，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达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六日作出（2010）驻刑二初字第01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世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黄龙池、孙荣花经济损失人民币13678.50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刘世江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作出（2010）豫法刑一终字第00174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二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世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刘世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19号

罪犯崔永生，男，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舆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作出（2011）驻刑二初字第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崔永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崔永生、李锋共同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的周富新、方桂鸽、盛丽萍的丧葬费15151元、医疗费2240元，周倜的抚养费48771元，方桂鸽的抚养费108380元，上述费用共计人民币174542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崔永生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九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终字第1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撤销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驻刑二初字第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的刑事部分判决。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崔永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四、准许上诉人（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周富新、盛丽萍、周倜撤回上诉。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八月二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八月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崔永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崔永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0号

罪犯吴昌运，男，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城县，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出(2015)信中法少刑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昌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管明芳、管明权、管明慧、管明国的损失20402元，由吴昌运的监护人吴孔里、肖祖侠承担。被告人吴昌运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作出（2016）豫刑终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六月十五日起，于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交付河南省郑州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昌运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吴昌运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1号

罪犯张伟峰，男，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六日作出（2016）豫1722刑初66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伟峰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被告人张伟峰、路直超、杨高锋、李计东、李留群盗窃公私财物尚未退还部分价值人民币44042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止，于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监督岗劳动岗位，基本履行监督岗职责，完成岗位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3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伟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张伟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3号

罪犯黄红伟，男，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作出（2012）许中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红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五月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红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黄红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4号

罪犯王国志，男，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沈丘县，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作出（2013）周刑初字第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国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杨纪友、赵东方、杨永、杨永春经济损失人民币23391.7元。被告人王国志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0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国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王国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6号

罪犯焦景超，男，一九九一年四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巩义市，河南省通许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作出（2023）豫0222刑初16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焦景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被告人焦景超、焦明奇与同案人焦豪杰、赵延峰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77449元（被告人焦景超已退缴32000元，被告人焦明奇已退缴3500元，同案人焦豪杰、赵延峰已各退缴20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二日起，至二〇二八年十一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焦景超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焦景超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7号

罪犯周东，男，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作出（2023）豫0425刑初34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周东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退缴的违法所得1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七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基本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3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周东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周东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1号

罪犯谢长伟，男，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现年四十九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人民法院于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以（2020）豫1602刑初48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1300000元；非法所得460000元予以追缴。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二一年二月四日，以（2021）豫16刑终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二○年八月十二日起至二○三五年八月十一日止。于二○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基本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长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谢长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3号

罪犯夏连海，男，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七日出生，现年三十六岁，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郧西县。因犯贩卖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罪，经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以（2014）汴刑初字第21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以（2014）豫法刑二终字第001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五年一月五日起。于二○一五年一月十六日送入河南省豫北监狱服刑改造，二○一八年九月六日调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夏连海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夏连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4号

罪犯许兆勇，男，一九八九年八月十三日出生，现年三十六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台前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以（2013）濮中刑二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十月八日，以（2014）豫法刑一终字第1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于二○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七年四月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基本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7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许兆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许兆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5号

罪犯杨来伟，男，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出生，现年四十六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一月十一日，以（2016）豫0481刑初25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100000元。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以（2017）豫04刑终121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责令上诉人在三十日内将盗窃的被害人的财产予以退赔。刑期自二○一六年八月九日起至二○二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止。于二○一七年六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来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杨来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6号

罪犯罗伟光，男，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出生，现年五十二岁，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濉溪县。因犯合同诈骗、重婚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以（2019）豫1702刑初7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4384296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九年七月十一日，以（2019）豫17刑终32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七年九月三日起至二○二九年九月二日止。于二○一九年八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二○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参加劳动，基本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6次，共扣1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罗伟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罗伟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7号

罪犯李中央，男，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邓州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以（2012）南刑二初字第0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100000元。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抗诉，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以（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71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和抗诉，撤销原判中对上诉人李中央的刑事部分判决。被告人李中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一四年十月十三日起，于二○一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七年四月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中央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中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8号

罪犯吴枫岭，男，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现年四十一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6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60000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以（2012）豫法刑二复字第18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刑期自二○一二年九月四日起。于二○一二年十月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33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枫岭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吴枫岭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9号

罪犯王其峰，男，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出生，现年四十七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七年七月十九日，以（2007）许中刑一初字第035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八年一月十七日，以（2008）豫法刑三终字第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八年一月二十四日起。于二○○八年一月三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二○一一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三○年七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减刑一年八个月；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十个月；二○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其峰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其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0号

罪犯石鼎鼎，男，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出生，现年二十八岁，汉族，专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嵩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六月八日，以（2023）豫0402刑初54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预缴）；违法所得13000元依法予以追缴（已追缴）。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二三年十月十八日，以（2023）豫04刑再8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第三项、第四项，即四、被告人石鼎鼎的违法所得13000元依法予以追缴（已追缴）；撤消原判第一项、第二项，即一、被告人石鼎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预缴）。原审被告人石鼎鼎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5000元（已预缴）。刑期自二○二二年三月十日起至二○二六年三月六日止。于二○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悔罪，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基本遵守监规纪律，积极参加思想、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从事缝纫劳动岗位期间，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基本遵守操作规程，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获得监狱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石鼎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石鼎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2号   
罪犯金捷，男，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因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以(2011)洛少刑初字第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6126.23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金捷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五日以(2012)豫法刑一终字第178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文化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金捷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金捷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3号   
罪犯朱东洋，男，一九九〇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以（2011）周刑初字第56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宣判后，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三日以（2011）豫法刑四复字第4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不予减刑；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东洋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朱东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4号   
罪犯曾显儒，男，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竹山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以(2014)平刑初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陈家庭、龚文英等人经济损失88808.5元，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孝泽经济损失2000元。宣判后，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三日以（2014)豫法刑二终字第0008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四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曾显儒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曾显儒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5号   
罪犯王业金，男，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夏邑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二日以(2014)商刑初字第10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以(2014)豫法刑二复字第00012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决。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七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业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业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6号   
罪犯张学然，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以（2012）信刑初字第35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三年一月十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学然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学然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7号   
罪犯武茂瑞，男，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滑县，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正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2017）豫1724刑初77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七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武茂瑞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武茂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8号   
罪犯赵大冬，男，一九八〇年四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五日以（2011）周刑初字第10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四万元。宣判后，本案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以（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2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八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三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大冬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赵大冬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49号   
罪犯王卫星，男，一九八四年六月五日出生，汉族，文盲，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通许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以（2017）豫0105刑初181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王卫星及同案不服，均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五月三十一日以（2018）豫01刑终431号刑事判决判处撤销原判一、二、三项定罪部分及第四项，上诉人王卫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十一月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文化教育，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卫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卫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0号   
罪犯解小东，男，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2023）豫1003刑初83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九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六月五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解小东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解小东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1号   
罪犯彭家兴，男，一九八八年三月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增城区，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以（2023）豫1122刑初12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追缴违法所得四千五百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送至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文化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服从分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彭家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监狱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彭家兴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2号
罪犯陈迪龙，男，55岁，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四月九日以（2008）洛刑二初字第1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一、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19519.05元；二、判令被告人陈迪龙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丁武华住院医疗费、治疗费、药费、鉴定费、误工费、陪护费、营养费、伙食补助费，共计27884.35元。按70%承担，被告人陈迪龙应赔偿丁武华经济损失19519.05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以（2008）豫法刑二终字第11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一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十月十日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一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优秀，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迪龙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陈迪龙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3号
罪犯杜自阳，男，40岁，一九八五年一月八日出生，汉族，高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因犯非法经营罪，经新郑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以（2021）豫0184刑初213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非法所得3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以（2021）豫01刑终4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杜自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杜自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4号
罪犯帅红刚，男，38岁，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以（2012）信刑初字第116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以（2013）豫法刑三复字第041号刑事裁定刑事裁定，核准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信刑初字第116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帅红刚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起至；于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3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帅红刚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帅红刚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5号
罪犯王全庆，男，59岁，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开封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七日以（2011）汴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0月14日以（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1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定罪量刑部分；对被告人王全庆限制减刑。本判决即为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全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对被告人王全庆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一日起至；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全庆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全庆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6号
罪犯李见木，男，58岁，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以（2008）许中刑一初字第9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以（2008）豫法刑三复字第18号刑事裁定，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核准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许中刑一初字第9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李见木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七日起至；于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至二〇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一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见木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见木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7号
罪犯关明辉，男，52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因犯贩卖毒品罪，经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32号刑事判决，一、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二、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关明辉的违法所得90900元依法予以追缴，并由收款单位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0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即为核准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关明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裁定将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关明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关明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8号
罪犯李坤鹏，男，32岁，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因犯盗窃罪，经兰考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以（2020）豫0225刑初13号刑事判决，一、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二、被告人李坤鹏的违法犯罪所得10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退还被害人。三、对被告人李坤鹏所有的豫A69MF5宝骏牌轿车予以没收。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以（2020）豫02刑终3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三起至二〇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坤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坤鹏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59号
罪犯石宗洲，男，44岁，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因犯诈骗罪、偷越国（边）境罪，经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九日以（2021）豫0185刑初511号刑事判决，一、诈骗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万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50000元。二、被告人石宗洲退缴的人民币450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予以追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5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石宗洲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石宗洲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0号
罪犯刘宪峰，男，57岁，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鹤壁市浚县，因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经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以（2015）鹤刑一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一、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刘宪峰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尚九真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30697.49元（含已支付的1.5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七月七日以（2016）豫刑终34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于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裁定将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患有精神分裂症，不参加三课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4次，共扣8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宪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宪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1号
罪犯李辉，男，39岁，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生，汉族，高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因犯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经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以（2023）豫0192刑初520号刑事判决，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一千元；被告人李辉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九千元依法没收，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检察院上缴国库。（已没收）。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辉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2号
罪犯沈志猛，男，30岁，一九九五年三月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毕业，原户籍所在地安徽省芜湖市，因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经舞钢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2023）豫0481刑初266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被告人沈志猛的违法所得2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以（2024）豫04刑终2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止；于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变动。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课程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沈志猛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附：罪犯沈志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3号

罪犯吴金青，男，四十六岁，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四月十五日作出（2007）南刑二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金青犯抢劫、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7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日作出（2007）豫刑一终字第21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八年三月三日起，于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一年二月九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优秀、2021上一般、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金青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吴金青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4号

罪犯朱文伟，男，四十六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日作出（2021）豫1627刑初8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朱文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700000元；责令被告人朱文伟、周海娟在丽水市鑫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7759976.43元退赔各被害人，剩余部分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责令被告朱文伟、周海娟、蓝建军在丽水市蓝楠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法所得人民币3113487.20元退赔各被害人，剩余部分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朱文伟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作出（2021）豫16刑终5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一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二月四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十月十八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3次,共扣6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朱文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朱文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5号

罪犯高要旗，男，三十六岁，一九八九年二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出（2012）平刑初字第7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高要旗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高要旗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三日作出（2013）豫法刑二终字第00068号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高要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三十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技术辅导员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要旗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高要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6号

罪犯王顺利，男，三十六岁，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出（2021）豫0423刑初43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顺利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八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十日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监督岗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顺利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王顺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7号

罪犯王长春，男，六十二岁，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作出（2014）郑刑二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长春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出（2014）豫法刑四复字第37号刑事裁定，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扣分23次,共扣9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良好、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长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王长春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8号

罪犯魏金旺，男，五十八岁，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作出（2012）南刑一初字第00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魏金旺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九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金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魏金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69号

罪犯赵熙仁，男，二十七岁，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栾川县，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作出（2015）洛少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熙仁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元。被告人赵熙仁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作出(2016）豫刑终303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七日起，于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熙仁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赵熙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0号

罪犯李传亮，男，五十七岁，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三日出生，汉族，文盲，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息县，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三日作出（2014）信刑初字第000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传亮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九月二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复字0013号刑事裁定，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传亮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李传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1号

罪犯陈全领，男，三十八岁，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水县，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作出（2012）漯刑一初字第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全领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23号刑事裁定，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全领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陈全领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2号

罪犯张全义，男，五十岁，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作出（2019）豫0403刑初2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全义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200000元，责令退赔共计1655000元。被告人张全义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四日作出（2019）豫04刑终4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八月九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八月八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全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张全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3号

罪犯吴玉东，男，五十二岁，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作出（2020）豫1627刑初45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玉东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五月二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一月一日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11次,共扣38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玉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吴玉东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4号

罪犯马勋，男，四十二岁，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六日出生，回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作出（2022）豫0402刑初7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勋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30000元，违法所得131454元予以追缴，追缴到案后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马勋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作出（2022）豫04刑终2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马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5号

罪犯赵崇泉，男，二十六岁，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云浮市罗定市，河南省郸城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作出（2023）豫1625刑初6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赵崇泉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12000元。被告人赵崇泉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作出（2023）豫16刑终3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崇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赵崇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6号

罪犯肖木增，男，三十岁，一九九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作出（2023）豫0411刑初4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木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0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04刑终172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月八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肖木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肖木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7号

罪犯王明洋，男，三十岁，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郏县，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作出（2023）豫0425刑初15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明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五月六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明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王明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8号

罪犯刘小飞，男，三十四岁，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九日作出（2023）豫0311刑初39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小飞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000元；退缴的违法所得16000元，依法追缴或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小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刘小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79号

罪犯张智，男，三十二岁，一九九三年一月十六日出生，汉族，中专肄业，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平昌县，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九日作出（2023）豫0481刑初10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6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张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5号

罪犯王保伟，男，一九八一年四月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日作出（2004）平刑初字第8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四月十九日作出（2004）豫法刑二终字第5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六年四月二十七日起。于二〇〇六年五月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八个月；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一年；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 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够认真履职尽责，踏实本分做好分内工作。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四年四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08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0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下优秀、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保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6号

罪犯王盼，男，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浚县。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九月三十日作出（2013）郑刑二初字第52号（2014）郑刑二初字第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23979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及其同案犯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作出（2015）豫法刑四终字第1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起。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八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扣分1次，共扣3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三年二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01月表扬一次、2022年07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盼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盼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7号

罪犯杨东风，男，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三日出生，汉族，文盲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睢县。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作出（2009）郑刑二初字第6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38.02万元，互负连带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六日作出（2010）豫法刑二终字第11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郑刑二初字第66号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杨东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六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积极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东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杨东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8号

罪犯刘磊磊，男，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作出（2012）许中刑一初字第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一日作出（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1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九月五日起。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磊磊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磊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0号

罪犯王晓军，男，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鲁山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作出（2010）平刑初字第8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33149.27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作出（2011）豫法刑三终字第0002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审判决中的附带民事判决部分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四个月（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二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质检员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晓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晓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1号

罪犯李长林，男，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四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方城县。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八日作出（2014）南刑二初字第0000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5万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扣分1次，共扣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长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长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2号

罪犯梁冰臣，男，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出（2010）平刑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17660.27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八月九日作出（2010）豫法刑四终字第142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中的附带民事赔偿部分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九月七日起。于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扣分3次，共扣4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十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09月表扬一次、2023年02月表扬一次、2023年08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7月表扬一次、2025年0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梁冰臣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梁冰臣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3号

罪犯葛二华，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六日作出（2012）平刑初字第87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  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连带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11.367753万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四月十日作出（2013）豫法刑三终字第01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扣分1次，共扣2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0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葛二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葛二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4号

罪犯郑建业，男，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作出（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26572.07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006/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郑建业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五日起。于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九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建业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郑建业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5号

罪犯苑长平，男，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一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郑州市金水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日作出（2019）豫0105刑初105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2304869元。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五月八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五月七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期间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8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苑长平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苑长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6号

罪犯陈俊森，男，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汕头市。社旗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九月六日作出（2021）豫1327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违法所得8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出（2021）豫13刑终9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五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六月四日止。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八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生产统计员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期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三年二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俊森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陈俊森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7号

罪犯杨乾坤，男，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太康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日作出（2020）豫1627刑初48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违法所得12000元予以追缴。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20）豫16刑终69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九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零二五年九月二日裁定不予假释。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 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一年八个月，期间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3月表扬一次、2024年09月表扬一次、2025年02月表扬一次、2025年0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乾坤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杨乾坤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3号 
罪犯高延举，男，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因犯绑架、盗窃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一日作出(2010)平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起，于二○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九个月，（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起至二〇三二年五月十九日）；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〇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九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高延举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4次，共扣28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年下良好、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高延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高延举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4号 
罪犯季光远，男，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因犯绑架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作出（2011）平刑初字第62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人民币15151.5元。被告人季光远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作出（2015）豫法刑三终字第097号刑事判决，判处被告人季光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九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一年六月八日起至二〇四三年六月七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季光远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2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4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季光远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季光远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8号 
罪犯谷永金，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2011）周刑初字第4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限制减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45号刑事裁定，依法核准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二〇二三年五月八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谷永金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谷永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谷永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9号 
罪犯刘凯，男，一九七四年一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贵州省六盘水市，因犯绑架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十日作出（2006）南刑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二日作出（2007）豫刑一终字第41号刑事判决，驳回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维持原判，依法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起，于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五年八月十四日减刑一年一个月；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刘凯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凯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0号 
罪犯刘俊峰，男，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崇州市，因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出（2012）濮中刑二初字第34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刑期自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于二○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三个月，（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七年一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刘俊峰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俊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俊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1号 
罪犯李亚辉，男，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作出（2011）周刑初字第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原告及被告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25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抗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李亚辉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亚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亚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2号 
罪犯靳少平，男，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清丰县，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七日作出（2016）豫09刑初字3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民事赔偿人民币21335元。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起，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靳少平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靳少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靳少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3号 
罪犯刁新鹤，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经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于二○二一年八月十八日作出(2020)豫0191刑初676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得65.564444万元。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二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作出(2021)豫01刑终8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刁新鹤自入狱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刁新鹤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刁新鹤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4号 
罪犯王铮浩，男，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舞阳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2016）豫11刑初17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三月十七日；于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王铮浩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铮浩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铮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5号 
罪犯宋利，男，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出生，汉族，专科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临海市，因犯贩卖毒品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十月三十日作出（2021）豫16刑初28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违法所得。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三月四日作出（2021）豫刑终52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八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八月三十日；于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宋利自入狱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宋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宋利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6号 
罪犯杨建军，男，一九九四年八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峡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八月八日作出（2016）豫13刑初2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作出（2016）豫刑终6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一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九年九月二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杨建军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建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杨建军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7号 
罪犯刘铁，男，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出生，汉族，初中
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安阳县，因犯抢劫、盗窃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作出（2018）豫0402刑初100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责令退赔6413元。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八月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二月五日；于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七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四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刘铁自上次减刑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铁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铁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8号 
罪犯康钊，男，一九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建始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舞钢市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一月十一日作出(2021)豫0481刑初48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七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于二〇二三年三月十四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康钊自入狱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康钊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康钊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19号 
罪犯杨小峰，男，一九八九年八月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陕西省三原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作出（2023）豫1624刑初32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罚金人民币40000元；违法所得3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二月三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十九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杨小峰自入狱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能够较好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文化、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三次，分别为：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小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杨小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1号 
罪犯马伟强，男，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浙江省平湖市，因犯开设赌场罪经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作出（2023）豫0425刑初269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四万五千元，侦查阶段退缴的违法所得三十一万元予以没收，由侦查机关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违法所得143620.09元，上缴国库。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23）豫04刑终3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三年八月四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四月一日；于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罪犯马伟强自入狱以来，认罪服法，能够认真学习《刑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本人及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在日常改造中，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服从管理，接受教育改造。参加思想、技术教育，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按时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期间获得监狱表扬二次，分别为：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伟强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马伟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2号
罪犯刘帅卫，男，46岁，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作出（2012）平刑初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刘帅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41722.86元（含亲属自愿代为赔偿的6万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原审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148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刘帅卫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九日起。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次不予减刑；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帅卫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3号
罪犯李天平，男，44岁，一九八一年二月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辉县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二月四日作出（2010）新刑一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李天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七日作出（2010）豫法刑三复字第00022号刑事裁定书，核准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新刑一初字第3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李天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六月九日起。二〇一〇年六月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刑期自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至二○三四年五月十七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七年八月十六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年三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10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天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4号
罪犯钮春豹，男，47岁，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野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月十日作出（2011）南刑一初字第01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钮春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三月十四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复字第009号刑事裁定书，核准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刑一初字第019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钮春豹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五日起。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6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钮春豹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5号
罪犯雷银辉，男，36岁，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因犯盗窃罪经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作出（2021）豫1681刑初1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雷银辉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违法所得69800元予以追缴，退还被害人，与其他共犯共负连带责任。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作出（2021）豫16刑终46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七月三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八月二日止。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11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7次，分别为：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雷银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6号
罪犯常得生，男，58岁，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舆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2010）驻刑一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常得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复字第20号刑事裁定书，核准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驻刑一初字第29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常得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起。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四二年十月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常得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7号
罪犯贺虹涛，男，43岁，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扶沟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作出（2010）周刑初字第3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贺虹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3万元（已付）。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一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终字第111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周刑初字第33号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贺虹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起。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三年九月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刑期自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三四年十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一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减刑六个月；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贺虹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29号
罪犯王洪涛，男，55岁，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作出（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4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王洪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58724.32元（已支付500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五日作出（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063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准许上诉人撤回上诉。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王洪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日起。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7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6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洪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1号
罪犯曾庆荣，男，33岁，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于都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9）豫0702刑初67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曾庆荣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退赔各被害人损失。同案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作出（2020）豫07刑终13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止。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2年。期间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曾庆荣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2号
罪犯蒋名扬，男，23岁，二〇〇一年九月二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经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九月十八日作出（2022）豫1722刑初407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蒋名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作出（2022）豫17刑终779号刑事判决书，撤销河南省上蔡县人民法院（2022）豫1722刑初407号刑事判决第四项，被告人蒋名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上诉人蒋名扬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六日起至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五日止。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2年2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4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蒋名扬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6号
罪犯郑洪河，男，50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乡市卫滨区。河南省原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十九日作出（2013）原刑初字第241号刑事判决，以抢劫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违法所得三千元继续追缴后返还被害人。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七日作出（2014）新中刑三终字第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于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因发现郑洪河原名系王立国，犯诈骗罪和脱逃罪在吉林省梅河监狱服刑，因病被保外就医期间脱管，尚有余刑五年五个月零三天未执行，依法应当并入郑洪河犯抢劫罪的刑期中。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五日作出（2018）豫07刑再3号刑事判决，撤销终审裁定和一审判决中的第一项，并认定郑洪河犯抢劫罪，判处与前罪（诈骗、脱逃罪）未执行完的刑期并罚，合并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零十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止。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40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优秀，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郑洪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郑洪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7号
罪犯李华，男，43岁，壮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广西省田东县。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作出（2009）郑刑二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以盗窃罪判处该犯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至二〇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一年三个月；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华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9号
罪犯张广华，男，49岁，汉族，文盲，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峡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四月七日作出（2012）南刑二初字第018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复字第050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起，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本次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广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广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0号
罪犯张深义，男，61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蔡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八月十日作出（2015）驻刑一初字第0001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21089.5元。该犯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六年四月六日作出（2016）豫刑终10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起，二〇一六年五月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二〇四七年五月十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5次，共扣36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深义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深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1号
罪犯张狗旺，男，64岁，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作出（2010）漯刑一初字第13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出（2010）豫法刑一复字第00048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二日起，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至二〇三三年九月三十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狗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狗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2号
罪犯林金豹，男，46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作出（2021）豫16刑初5号刑事判决，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0万元。该犯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十日作出（2021）豫刑终2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八月十三日止，二〇二一年七月二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判，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1次，共扣10分。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林金豹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林金豹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3号
罪犯刘怀彬，男，64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正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作出（2011）驻刑二初字第6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15000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二年四月十一日作出（2012）豫法刑四复字第13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日起，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自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月十八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减去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悔罪，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怀彬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怀彬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4号
罪犯豆尔明，男，54岁，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22）豫16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二〇三三年八月十三日止，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判，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17分。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豆尔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豆尔明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7号
罪犯赵玉峰，男，40岁，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项城市。河南省项城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五日作出（2024）豫1681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700元。刑期自二〇二三年九月五日起至二〇二六年九月四日止，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判，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二次，分别为：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赵玉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赵玉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9号
罪犯程领兵，男，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夏邑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四日以(2005)许中刑二初字第01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程领兵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各被告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91403.8元；作案使用的摩托车两辆、刀两把予以没收。原审被告人程领兵及同案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作出(2005）豫法刑二终字第063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〇六年五月八日起，于二〇〇六年七月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一〇年八月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八月九日止）；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减刑一年二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扣分43次，共扣20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十一年九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十四次，狱积一次、禁闭一次，警告一次；分别为:2014年9月17日禁闭处罚一次、2020年1月17日警告一次、2019年3月11日狱积一次、2014年8月表扬一次；2015年9月表扬一次；2016年4月表扬一次；2016年11月表扬一次；2017年7月表扬一次；2017年12月表扬一次；2018年6月表扬一次；2018年11月表扬一次；2019年3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13下半年差；2014上半年优秀；2014下半年差；2015上半年较差；2015下半年一般；2016上半年良好；2016下半年一般；2017上半年一般；2017下半年一般；2018上半年良好；2018下半年良好；2019上半年一般；2019下半年较差；2020上半年较差；2020下半年较差；2021上半年较差；2021下半年较差；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程领兵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0号
罪犯张炳坡，男，一九六六年六月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作出(2014)驻刑二初字第3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炳坡犯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40307.7元。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作出（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05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一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六月十一日起计算）；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止）。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从事勤杂工岗位，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四年五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九次，分别为：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年上半年良好、2021年下半年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炳坡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1号
罪犯王俊杰，男，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一日以（2013）郑刑一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俊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原审被告人王俊杰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作出（2014）豫法刑四终字第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九月十三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限制减刑（无期徒刑的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起计算）；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十年；并限制减刑（刑期自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四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止）。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三年二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2年1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俊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2号
罪犯黄定帅，男，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永兴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三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定帅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都财产；作案工具“湘L57517”宝来轿车一辆予以没收，上交国库。原审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六日作出（2011）豫法刑二终字第006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七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止）；二〇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四年二月八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四年四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半年优秀；2021下半年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定帅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3号
罪犯吴俊豪，男，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小学肄业，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作出(2008)平刑初字第11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吴俊豪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作出（2009）豫法刑四复字第004号刑事裁定核准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2008）平刑初字第114号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起，于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二起计算）；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止）；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非入学、技术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从事勤杂工岗位，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吴俊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4号
罪犯白新豪，男，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回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河南省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九日作出（2017）豫0403刑初33号刑事判决，认定白新豪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437000元。因余漏罪，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二日作出（2017）豫0423刑初485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白新豪犯合同诈骗、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合计70万元。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十二月一日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为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十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白新豪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5号
罪犯符红其，男，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野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八月三十日以（2010）南刑一初字第06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符红其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5000元。原审被告人符红其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069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于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三五年三月三十日止）；二〇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符红其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6号
罪犯韩伟杰，男，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五月六日以(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韩伟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作出（2011）豫法刑二复字第0023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八月一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起计算）；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韩伟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7号
罪犯候大块，男，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华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八日以(2007)平刑初字第7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候大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作出(2007)豫法刑一复字第84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起，于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〇年二月二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七日起计算）；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七年（刑期自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七月二十五日止）；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十个月；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履行清洁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候大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8号
罪犯黄德敏，男，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汉族，高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峡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以(2014)南刑一初字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黄德敏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作案工具斧头一把予以没收。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十七7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履行专职护理信息员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黄德敏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59号
罪犯吕万立，男，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信阳市，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五日以（2014）信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吕万立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复字第021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四月七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计算）；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吕万立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0号
罪犯闫增文，男，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宝丰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日以(2011)平刑初字第5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闫增文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各被告人连带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丧葬费15151元。原审被告人闫增文及同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作出（2012）豫法刑三终字第110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六月八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九年十月十八日止）；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闫增文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1号
罪犯张领军，男，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柘城县，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一日作出(2014）商刑初字第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张领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一日作出（2014）豫法刑二复字第00011号刑事裁定，核准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商刑初字第5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领军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七月九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十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起计算）；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领军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2号
罪犯崔传功，男，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郸城县，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作出（2014）周刑初字第27号刑事判决判，认定被告人崔传功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原审被告人崔传功、同案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八日作出（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1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五年二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多次流窜作案，系主犯）；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为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从事勤杂工岗位，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崔传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3号
罪犯常小得，男，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舆县，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作出（2010）驻刑一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常小得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五日作出（2011）豫法刑四复字第20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起，于二〇一一年六月八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自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止）；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六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七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履行勤杂工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常小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4号
罪犯杨勇，男，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六日以(2017)豫0105刑初55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杨勇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没收后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杨勇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作出（2017）豫01刑终9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七日起至二〇二七年八月十六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三月七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履行监督岗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杨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5号
罪犯刘志国，男，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尉氏县，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六月十日作出(2010)郑刑二初字第15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志国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七日作出（2010）豫法刑二复字第00035号刑事裁定核准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郑刑二初字第15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刘志国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〇年九月十六日起，于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自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六日起计算）；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自二〇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三月三十日止）；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扣分1次，扣3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志国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6号
罪犯王琪，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八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桐柏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出（2015）南刑一初字第000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于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八年（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去有期徒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和劳动。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琪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7号
罪犯李焱峰，男，一九七二年一月三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襄城县，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日作出（2011）许中刑一初字第6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焱峰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案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2）豫法刑二终字第0006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起。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五年二月九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自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计算）；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次不予减刑（贩卖海洛因数量大，财产刑未履行，狱内消费偏高）；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自二〇 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焱峰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68号
罪犯王麦旺，男，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作出（2017）豫0104刑初786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麦旺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957000元。原审被告人王麦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作出（2018）豫01刑终52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起。于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五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三个月；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未非入学；积极参加劳动，该犯从事监督岗岗位，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年度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麦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0号
罪犯王飞，男，一九七五年五月十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召县，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九月十三日以（2013）南刑二初字第00039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飞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法定时间内无上诉、抗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2013)豫法刑四复字第59号刑事裁定予以核准。刑期自二〇一四年一月八日起，于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六年五月五日裁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起计算）；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裁定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九年（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五年四月十六日止）；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因病未参加三课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履行勤杂工岗位职责，能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1号
罪犯孙宋振，男，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新密市，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以(2020)豫0104刑初1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孙宋振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五万元，上缴国库。原审被告人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作出(2020)豫01刑终4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二月十四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六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学习，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技术均为非入学；因病未参加劳动。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一年八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孙宋振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2号
罪犯邵宝钢，男，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出生，汉族，本科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太康县。
罪犯邵宝钢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以（2010）郑刑一初字第79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依法报送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十月十八日以（2011）豫法刑一复字第19号刑事裁定核准对邵宝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刑期自二○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起，于二○一二年一月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六年六月八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十个月（二○一六年六月八日起至二○三五年四月七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九年三月一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一年六月七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况；在服刑中能服从管理，接受教育，能遵守监规纪律和《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按时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炊事岗位上按要求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四年四个月，共获得表扬8次，分别为：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优秀、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邵宝钢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邵宝钢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3号
罪犯付战强，男，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
罪犯付战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二月二日以（2014）驻少刑初字第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人民币24402元。刑期自二○一五年二月十六日起，于二○一五年三月十二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不予减刑；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况；在服刑中基本能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基本能遵守监规纪律和《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按时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炊事岗位上按要求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7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 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付战强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付战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4号
罪犯王随成，男，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
罪犯王随成因犯抢劫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以（2008）平刑初字第1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民事赔偿213086.97元,原审被告人及同案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年七月三日以（2009）豫法刑四终字第1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年七月十九日起，于二○一一年四月七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八个月（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三四年六个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况；在服刑中基本能服从管理，接受教育，基本能遵守监规纪律和《服刑人员行为规范》；按时参加思想教育，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在炊事岗位上按要求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扣分3次，共扣14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共获得表扬5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6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监区集体评议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随成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随成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5号
罪犯郭晓光，男，三十八岁，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八日出生，回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于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4）金少刑初字第42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郭晓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没收财产人民币二万元。被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一五年三月十六日作出（2014）郑少刑终字第4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起，二○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止。于二○一五年四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九月六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年八月二十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判，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可以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能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干警交办的改造任务。扣分2次,共扣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郭晓光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郭晓光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6号
罪犯刘建峰，男，五十六岁，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长葛市。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作出（2007）许中刑一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建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报送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作出（2007）豫刑一复字第82号刑事裁定，对其予以核准。刑期自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于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年二月二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二○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起至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五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一年九个月；二○一七年九月十八日减刑九个月；二○二○年四月三日减刑九个月，减去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判，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监督岗劳动岗位，能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干警交办的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建峰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刘建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7号
罪犯谢俅金，男，二十八岁，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五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河南省临颍县人民法院于二○二二年八月五日作出（2021）豫1122刑初20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谢俅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同案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二二年十月十日作出（2022）豫11刑终11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二○年十月十六日起，二○三二年四月十五日止。于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判，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专职护理信息员劳动岗位，能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干警交办的改造任务。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谢俅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谢俅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78号
罪犯马晶，男，三十六岁，一九八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生，汉族，初中肄业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汉寿县。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三月十六日作出（2018）豫01刑初2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马晶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没收个人财产20000元。刑期自二○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起，二○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止。于二○一八年七月十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四月八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判，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可以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清洁员劳动岗位，能够服从分配，听从指挥，履行岗位职责，完成干警交办的改造任务。扣分1次,共扣5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马晶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马晶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0号
罪犯张军龙，男，一九八○年四月三十日出生，45岁，
汉族，初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年十月十二日以（2010）漯刑一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一○年十一月二日起，于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起至二○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一年二个月；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思想、技术成绩均在合格以上。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2月表扬一次、2025年8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军龙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军龙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1号
罪犯余鹏，男，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五日出生，30岁，汉族，中专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上蔡县，因犯诈骗罪经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人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以(2017)豫0304刑初185号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26.818万元。本人及同案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以（2018）豫03刑终1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七年三月九日起，至二○二七年三月八日止，于二○一八年五月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一年二月九日减刑五个月；二○二三年五月八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思想、技术成绩均在合格以上。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五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余鹏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余鹏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2号
罪犯张全民，男，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九日出生，55岁，
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中牟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2010）郑刑一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全民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以（2011）豫法刑一终字第75号刑事裁定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准许撤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一年五月十七日起，于二○一一年六月三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一三年五月十七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刑期自二○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三四年五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思想成绩在合格以上。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张全民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张全民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3号
罪犯王新强，男，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三日出生，54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以（2008）平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共计22138.47元。被告人王新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以（2008）豫法刑四终字第18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九年一月八日起，于二○○九年一月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一年三月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一月八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刑期自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二年二月十九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一五年八月十七日减刑十一个月；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七个月；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思想成绩在合格以上。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王新强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王新强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4号
罪犯贺永生，男，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出生，35岁，
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南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八月二十日以（2015）驻刑一初字第0000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共计21089.5元。诉讼原告人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以（2015）豫法刑二终字第0015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一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起，于二○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一八年四月三日减为无期徒刑（自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起），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二一年八月十三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刑期自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三日起，至二〇四六年八月十二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遵守监规纪律，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经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鉴定，该犯患有癫痫精神障碍。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扣分3次，共扣8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四年二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1年8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9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贺永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贺永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5号
罪犯吕西山，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43岁，汉族，小学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罗山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作出（2015）信刑初字第00037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吕西山本人不服，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六年四月七日以（2016）豫刑终1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六年五月十九日起，于二○一六年六月三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经信阳申诚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鉴定，该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吕西山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吕西山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6号
罪犯李董董，男，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出生，25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鹿邑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以（2017）豫16刑初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共同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 22962 元，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互负连带责任。原告、被告同时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以（2017）豫刑终407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起，至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止，于二○一七年十二月七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减刑八个月；二○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较好遵守监规纪律，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思想成绩在合格以上。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2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董董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董董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7号
罪犯各丽伟，男，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七日出生，36岁，
汉族，高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以（2013）周刑初字第5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赔35000元。原告、被告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三年十一月六日以（2013）豫法刑三终字第00168号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起，于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二〇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止），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二○二○年八月二十日减刑六个月；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七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能遵守监规纪律，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经北京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该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各丽伟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各丽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8号
罪犯刘年增，男，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51岁，汉族，初中文化，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因犯故意伤害罪经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一二年五月三日以（2012）郑刑二初字第1号刑事判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刑期自二○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起，于二○一二年六月十四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二○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刑期自二○二○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四二年四月十六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均无申诉情形。该犯能遵守监规纪律，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经浙江省台州市精神病医院、义乌市人民医院鉴定，该犯患有精神分裂症。因患病该犯思想、文化、技术非入学，不参加劳动。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本次减刑间隔期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年增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刘年增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89号
罪犯魏克平，男，51岁，1974年04月03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以（2011）洛刑二初字第8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十月十六日以（2011）豫法刑一复字第41号刑事裁定书，核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洛刑二初字第8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魏克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起，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四年三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十月十八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二〇二〇年四月三日减刑八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_Hlk191974539]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较好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劳动岗位是专职护理信息员，能够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 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5月表扬一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 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克平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魏克平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90号
罪犯石林，男，27岁，1998年0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因犯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以（2014）漯刑三初字第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民事赔偿134544.22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以（2014）豫法刑三终字第00175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二〇一五年一月八日交付河南省郑州市未管所服刑改造，二〇一六年八月二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裁定不予减刑；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起至二〇四二年四月十六日），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技术教育，文化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较好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劳动岗位是专职护理信息员，能够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 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石林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石林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91号
罪犯蒋建生，男，53岁，1972年02月0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华区，因故意杀人罪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以（2010）平刑初字第69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人民币10万元。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以（2011）豫法刑三复字第00005号刑事裁定书，核准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平刑初字第69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蒋建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刑期自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起，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交付执行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日起至二〇三四年五月十九日），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减刑五个月；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减刑九个月；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日减刑八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文化、技术非入学，按时完成作业，较好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劳动岗位是专职护理信息员，能够积极参加劳动改造，努力完成改造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六个月，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共获得表扬六次，分别为：2023年2月表扬一次、2023年8月表扬一次、2024年1月表扬一次、2024年7月表扬一次、2024年12月表扬一次、2025年6月表扬一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 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蒋建生予以减刑八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蒋建生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0号

罪犯李晓峰，男，五十八岁，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登封市，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作出（2018）豫0185刑初5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李晓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八月二日起，至二〇二九年二月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二月十七日减刑四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财产性判项为罚金500000元，2018年12月5日河南省登封市人民法院情况说明显示已退涉案赃款，已缴纳罚金。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七次，分别为：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晓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李晓峰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29号

罪犯陈晓朋，男，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生，满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栾川县，河南省嵩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作出（2018）豫0325刑初28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晓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王晓乐、马洋洋、王志强、陈晓朋、郭飞飞、汤功都对赵国强所受损失人民币1.8万元承担连带退赔责任。被告人陈晓朋及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作出（2019）豫03刑终2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四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十月十五日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省局暂缓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省局暂缓减刑；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能够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基本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扣分2次，共扣4分。连带退赔赵国强所受损失人民币18000元（其中按份承担2250元），缴纳罚金7.5万元，合计77250元。目前履行情况如下：移送执行过程中移送现金12350元，现被执行人家属主动缴纳剩余执行65215元，被执行人陈晓朋涉财产刑部分已经全部履行完毕。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二次，分别为：2020年1月表扬一次，2020年6月表扬一次，2020年11月表扬一次，2021年4月表扬一次，2021年9月表扬一次，2022年3月表扬一次，2022年8月表扬一次，2023年1月表扬一次，2023年7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19下良好、2020上良好、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晓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陈晓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30号

罪犯万文斌，男，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河南省郏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作出（2019）豫0425刑初28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万文斌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骗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二十二万元。被告人万文斌及部分同案被告人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作出（2019）豫04刑终1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三日起，至二〇三四年四月十二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省局暂缓减刑；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省局暂缓减刑；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最近一次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较好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定，努力完成各项生产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无扣分。万文斌罚金一案，被执行人万文斌已履行全部义务（二十二万元罚金已全部缴纳）。该犯执行完毕。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二次，分别为：2020年3月表扬一次，2020年8月表扬一次，2021年1月表扬一次，2021年6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5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1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良好、2020下良好、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万文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万文斌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1号

罪犯付世栋，男，五十一岁，一九七四年七月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淮阳县，河南省淮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作出（2018）豫1626刑初78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付世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50000元。被告人付世栋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作出（2019）豫16刑终353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九月三日起，至二〇三三年九月二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八月十三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4次,共扣8分。财产性判项为罚金50000元，2020年5月29日淮阳县人民法院罚没收据1张显示罚没收入50000元。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十二次，分别为：2020年5月表扬一次，2020年10月表扬一次，2021年3月表扬一次，2021年7月表扬一次，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5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0上良好、2020下一般、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付世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付世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2号

罪犯陈伦坤，男，五十一岁，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城口县，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作出（2020）豫12刑初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陈伦坤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00元。被告人陈伦坤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20）豫刑终37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起，至二〇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止。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基本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在合格以上，文化课、职业技术课均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起始时间扣分2次,共扣4分。财产性判项为罚金20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300元，2021年6月3日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2执1号之七通知书显示刑事涉财产刑已经执行完毕。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12月表扬一次，2022年6月表扬一次，2022年12月表扬一次，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陈伦坤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陈伦坤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83号

罪犯刘朝锋，男，三十八岁，一九八七年六月十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汝州市，河南省汝州市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作出（2019）豫0482刑初7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刘朝锋犯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20000元。被告人刘朝锋及同案被告人均不服，分别提出上诉。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作出（2020）豫04刑终11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寻衅滋事、强迫交易、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刘朝锋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120000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九月八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九月七日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落实《服刑人员行为规范》，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职业技术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文化课为非入学；该犯从事缝纫工劳动岗位，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财产性判项为罚金120000元，2022年4月12日汝州市人民法院（2020）豫0482执3521号结案通知书显示执行完毕。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6月表扬一次，2023年11月表扬一次，2024年4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刘朝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附：罪犯刘朝锋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8号

罪犯魏冬冬，男，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六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七日作出（2022）豫0402刑初25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四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刑期自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起至二〇二九年六月十九日止。于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起始期内扣分1次，共扣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二年六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四次，分别为：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魏冬冬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魏冬冬卷宗材料共1卷1册
[bookmark: _GoBack]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099号

罪犯叶绍宇，男，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西平县。西平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六月五日作出（2019）豫1721刑初141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责令退赔14000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日作出（2020）豫17刑终3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三〇年一月十八日止。于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一日送监狱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期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为二年，期间获得表扬五次，分别为：2023年07月表扬一次、2024年01月表扬一次、2024年06月表扬一次、2024年11月表扬一次、2025年05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叶绍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叶绍宇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0号

罪犯樊银山，男，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辉县市。新乡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作出（2019）豫0721刑初19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撤销被告人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故意伤害罪于2011年6月23日被判处的缓刑。被告人吴再友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破坏生产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加之原判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处罚金二万元；共同退赔被害人经济损失675000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作出（2020）豫07刑终95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九日起至二〇三五年六月二日止。于二〇二〇年七月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无财产性判刑。减刑起始期内扣分1次，共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五年二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十次，分别为：2021年03月表扬一次、2021年08月表扬一次、2022年01月表扬一次、2022年08月表扬一次、2023年01月表扬一次、2023年06月表扬一次、2023年12月表扬一次、2024年05月表扬一次、2024年10月表扬一次、2025年04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樊银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樊银山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01号

罪犯李纪才，男，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回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漯河市。漯河市源汇区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作出（2018）豫1102刑初28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聚众扰乱是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0元。被告人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九年三月十四日作出（2019）豫11刑终1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〇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止。于二〇一九年四月十日送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五年二月六日裁定不予减刑。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罪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该犯基本能够遵守监规纪律，能够参加三课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在劳动改造中，该犯从事缝纫岗位，能够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无财产性判刑。减刑起始期内扣分6次，共扣22分。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六年四个月，期间获得表扬十一次，分别为：2020年01月表扬一次、2020年06月表扬一次、2020年12月表扬一次、2021年05月表扬一次、2021年11月表扬一次、2022年05月表扬一次、2022年11月表扬一次、2023年04月表扬一次、2023年10月表扬一次、2024年04月表扬一次、2025年0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评审情况为：2019上良好、2020上良好、2020下较差、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李纪才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章）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李纪才卷宗材料共1卷1册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35号
罪犯温金建，男，59岁，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出生，回族，小学文化程度，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社旗县，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罪经河南省南召县人民法院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作出（2020）豫1321刑初25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温金建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原审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作出（2021）豫13刑终56号刑事附带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二日起至二〇三一年二月十一日止。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送入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改造。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
无
该犯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入狱以来，能认罪服法，深挖自己的犯罪根源，能够在狱内参加改造，悔过自新，重新做人，该犯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遵守监规狱纪。能够积极参加思想教育，按时完成作业，遵守课堂纪律，考试成绩均在合格以上。能够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罚金11万元，追缴违法所得50000元（系大溪地土方工程项目的“分红款”），上缴国库，已履行。
该犯本次减刑起始时间为3年9个月。期间共获得表扬6次，分别为：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4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3月表扬一次、2024年9月表扬一次、2025年3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起始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
2022已评审、2023已评审、2024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起始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监区全体警察集体评议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温金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第三监狱                  
二〇二五年	十月二十日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豫三监提减字第148号
罪犯程相武，男，63岁，汉族，高中肄业，原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洛宁县。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作出（2018）豫03刑初32号刑事判决，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敲诈勒索、妨害作证罪判处该犯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2000元。刑期自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起至二〇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止，于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日交付河南省第三监狱执行。
服刑期间执行刑期变动情况：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减刑五个月。
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能认罪服判，本人及其近亲属无申诉情形。能够较好遵守监规狱纪，积极参加思想教育，积极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减刑间隔时间内无扣分。
该犯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共获得表扬八次，分别为：2021年5月表扬一次，2021年10月表扬一次，2022年4月表扬一次，2022年10月表扬一次，2023年3月表扬一次，2023年9月表扬一次，2024年8月表扬一次，2025年7月表扬一次。
本次减刑间隔时间内该犯的历次半年评审情况为：2021上良好，2021下良好，2022年已评审，2023年已评审，2024年已评审。
综上所述，该犯在近期确有悔改表现，减刑间隔时间内综合性评价良好。
为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经分监区集体评议、监区长办公会审核后公示二日、刑罚执行科审查、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评审后公示五个工作日、监狱长办公会决定，并书面通报和邀请驻狱检察人员现场监督评审委员会评审活动等程序，建议对罪犯程相武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裁定。


此致
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附：罪犯程相武卷宗材料共1卷1册。


